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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暨幼兒園教師參加校外教育專業競賽 

獎勵計畫   111年1月22日新北教研資字第1110129472號 
 

一、 依據： 

(一) 教育部「教師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辦法」第13條規定。 

(二) 教師待遇條例第4條、第5條及第18條。 

(三) 私立學校法第56條。 

(四) 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14條及第30條。 

(五) 新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激勵員工核頒禮品(券)作業要點。 

鼓勵教師參與提升教學、輔導、研究或教育行政專業知能、促進學生有效

學習等與其職務有關之校外競賽，獎勵教學以激勵教師士氣，給予適當獎

勵。 

 

二、 目的： 

(一) 鼓勵教師代表學校參加與其教學相關之校外競賽成績優異者，予以

獎勵。 

(二) 鼓勵教師透過參加校外專業成長競賽，並將成果回饋於課堂教學，

提升教學品質及促進學生學習成效。 

(三) 激勵教師士氣，提高教師教學研究和學習熱忱，獎勵教師參加校外

競賽，提昇學習風氣並為校爭光。 

 

三、獎勵適用對象： 

(一) 本市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含公立幼兒園）具有實際教學經驗

之正式教師、技術師及代理教師。 

(二) 本市私立幼兒園取得幼兒園教師證且具實際教學經驗之教師(含代理

教師)。 

四、獎勵事項： 

(一) 教師個人或團體代表學校參加有助於提升其教學、輔導、研究或教

育行政專業知能、促進學生有效學習等與其職務有關之校外競賽獲

得前3名者。 

(二) 前3名係指該次競賽經評定為最高成績名列最高名次前3名者。 

(三) 校外競賽分為國際級、全國級競賽活動，其級別認定標準如附表1。 

 

五、申請方式及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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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申請期程：每年分2次申請，獲獎教師或團體應於每年2月15日及7月

15日提出獎勵申請。每學年上學期獲獎者，應於2月申請當學期競賽

獎勵；每學年下學期獲獎者，應於7月申請當學期競賽獎勵。 

(二) 申請方式：競賽獲獎，且符合附表1競賽級別之認定標準者，應於競

賽結果公告後依申請時間，檢附以下各項資料，經教務主任簽核

後，陳送校長核示，函報本局申請。 

1. 教師參與校外競賽成果獎勵申請表。 

2. 競賽活動報名表、邀請函、公文等相關證明文件。 

3. 競賽活動辦法、簡章、參與人數或活動流程表等相關資料。 

4. 競賽獲獎證明文件。 

5. 競賽得獎作品照片或成果影音檔資料。 

6. 其他相關佐證資料(如大會手冊等資料)。 

7. 競賽作品與課程教學相關之資料(如公開授課備觀議歷程)。 

8. 逾期或資料不齊，或經通知補正而逾期未補正者，以棄權論。 

 

六、審查機制： 

(一) 本局應指派至少三人組成教師專業成長獎勵評審小組審議申請案，

並做出決議。 

(二) 受評之教師及該校人員不得擔任當次教師專業成長獎勵評審人員，

以符迴避原則。 

 

七、獎勵項目： 

(一) 基礎獎勵 

1. 敘獎： 

(1) 校長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第7條第1 

項第5款第2目及「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

敘獎處理原則」附表第4點第2項予以嘉獎1次，由各校報本局後

核定。 

(2)教師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6條第2

項第3款第7目及「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

敘獎處理原則」附表第13點第1或2項，予以嘉獎1次。 

2. 依附表2予以獎勵金等值禮券及充電日公假排代獎勵。 

3. 核發獎狀並由校長於公開場合頒予以資鼓勵。 

(二) 加值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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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得優先協助專業發展成果出版、發表或推廣。 

2. 得優先安排教師於國內、外學校或機構進行參訪交流。 

 

八、 其他 

(一) 各項競賽僅獲得入圍、入選或初賽獲獎且未於決賽中獲獎者不得申

請獎勵。 

(二) 同一作品或同一競賽中同一隊伍(人)獎勵以一次為原則。 

(三) 每位教師每學年之獎勵金額以新臺幣2萬元等值禮券為上限。 

(四) 已獲本局補助經費競賽者，獎勵金等值禮券及充電日公假排代之獎

勵減半支給。 

(五) 同一競賽之獎勵以本計畫規定之名次為限。 

(六) 同一作品參加不同競賽獲獎，僅可擇一申請獎勵。 

 

九、 預期效益： 

(一) 教師代表學校參加與其教學相關之校外競賽，有助於提升其教學、

輔導、研究或教育行政專業知能、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二) 藉由參加競賽，開發教師專業潛能與創意，擴展專業知能，激發榮

譽感與進取心，為校爭取榮譽。 

(三) 分享與回饋：競賽獲獎教師及作品由學校安排或推薦於校內公開場

合或社群分享，並強化與實際課堂實踐之效益。 

 

十、 經費概算： 

(一) 本案經費由………項下專款支應。 

(二) 當年度總核發經費以不超過年度預算為原則。 

 

十一、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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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競賽級別認定標準 

競賽級別 主(委)辦單位  備註 

國際級 
國際性組織協會或國內外中央級

(含直轄市)政府機關 

1.  不含大陸、港、澳地區，應

至少有5個(含)以上不同國家

參賽者參與競賽 

2. 申請人應提供參賽國資訊佐證 

全國級 

教育部等中央級(含直轄市)政府

機關或地方政府機關主辦或委辦 
不含大陸、港、澳地區，至少有5

個(含)不同縣市參賽者參與競賽 

全國性組織協會、社(財)團法人或

協會等專業性機構、民間企業 

1.  社(財)團法人或協會係指正

式向行政院內政部申報成立

核准之法人組織。 

2. 民間企業主辦教育類競賽須

資 本 額 達 1,000 萬 元 以 上

者，始得認列。  

 

附表二 獎勵金等值禮券及充電日公假排代獎勵標準 

競賽 
類別 

級別 

第1名 第2名 第3名 

等值禮券 

(元) 
充電日 

(日) 

等值禮券 

(元) 
充電日 

(日) 

等值禮券 

(元) 
充電日 

(日) 

個人 
國際級 5,000元 5日 4,000元 4日 3,000元 3日 

全國級 3,000元 3日 2,000元  2日 1,500元 1.5日 

團體 
國際級 10,000元 10日 8,000元 8日 6,000元 6日 

全國級 4,000元 4日 3,000元 3日 2,500元 2.5日 

     註：1.教師依本計畫獲獎勵充電日公假排代，於使用前10日應提相關計畫向學校申請。 
           2.充電日不得與慰勞假及連續假期合併使用。 
           3.充電日應於核定後3年內使用完畢，且不得折現。 

           4.獲獎名單倘無法區分名次及等第，即以第3名充電日獎勵(不發予獎勵金等值禮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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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暨幼兒園教師參加校外教育專業競賽獎勵金
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類別 □個人競賽 □團體競賽 申請人 
(獲獎人) 

 

申請學校  

競賽項目 

競賽名稱

(含組別)  

主辦/協辦

單位 
 

競賽地點  

競賽日期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競賽級別 □國際級 □全國級  

參賽情形 
□國內共 個縣市，個人(團體)共     隊(件) 

□國外共 國國家，個人(團體)共     隊(件) 

決賽名次 □第1 名 □第2 名 □第3 名  

團體競賽獲

獎人員名單 

（限填本市

所屬學校，

個人競賽免

填） 

學校 學科 教師性名 身分證字號(中間3碼不填) 

    

    

    

檢附資料 

共計__件 

□1.競賽活動報名表、邀請函、公文等相關證明文件 

□2.競賽活動辦法、簡章、參與人數或活動流程表等相關資料 

□3.競賽獲獎證明文件 

□4.競賽獲獎作品照片或成果影音檔資料 

□5.其他相關佐證資料(如大會手冊等資料) 

□6.競賽作品與課程教學相關之資料(如公開授課備觀議歷程) 

申請獎金 

建議 

經本校初審上述教師符合「新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參加校外專業成

長競賽獎勵辦法」 

□國際級□全國級競賽之第______名 

□符合規定，依上揭計畫擬申請獎勵金(等值禮券)______元/充電日______

日 

獲獎人簽名 

 

教務主任 

簽名 

 

校長簽名 

 

 


